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 學分採認申請表  

本表需本人親自填寫，開學第一週週一前繳回系辦。  

 申請日：   年   月   日  

學號  班級  姓名（本人簽名）  

 

之前修習外系，經申請並已獲核准採認為畢業學分之科目、學分數：  

 科目名稱  學分數  至何系修習  註 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 
 

項
次  

科目名稱  
開課  
班級  

任課  
教師  

學
分 

申請原因  

（請說明）  

1      

2       

 

 

導師或指導老師簽章：         日期：  月  日  

 

系辦收件人簽章：        日期：  月  日  

 

 

 

 

說明：  

一、  本系學生如欲修習外系科目採認畢業學分數，須填妥此表經導師簽章後送系辦。  

二、  申請表繳回系辦時間請於該學期第一週的週一前繳至系辦，逾期不予作業。  

三、  是否同意需經本系會議討論，結果公布於系辦布告欄。  

四、  本表僅供系所內部作業使用，不做任何學分證明。  

 


